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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250892.htm 考点三十一：善意取得 善意取

得亦称即时取得。 （1）受让人受让财产时基于善意。如果

受让人为恶意，则因受让人和无处分权人恶意串通导致行为

无效。这里所说的善意，是指受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处

分人是无权处分人。至于受让人取得财产后知道处分人是无

权处分人对善意取得不生影响。（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即

取得人属于有偿取得。如属无偿取得，则不适用善意取得制

度。（3）转让的财产如应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

经交付给受让人。善意取得作为物权的原始取得方式，善意

受让人一旦取得，该财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原权利人只能

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注意：（1）遗失物原则上不

适用善意取得，权利人有权追回，依照《物权法》第107条规

定，如果遗失物是在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处购买或者通过拍

卖包括权力机构的拍卖的方式取得，权利人请求受让人返还

时，应当受两年时效之限制且应当向买受人支付所购买该物

的价款和必要费用。（2）盗赃物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虽

然物权法对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未有规定，但实务中，

盗赃物一般参照遗失物的规定处理。（3）走私财物原则上不

适用善意取得。（4）权力机关的查封物不适用善意取得。

（5）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隐藏物适用遗失物的规定。

（6）禁止流通物不适用善意取得。（7）不动产和用益物权

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考点三十二：添附 （1） 动产与动产

的附合，应当由原所有人按照其动产的价值，共有合成物。



如果可以区别主物或从物，或者一方动产的价值显然高于他

方的动产，则应当由主物或价值较高的物的原所有人取得合

成物的所有权，并给对方以补偿。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由

不动产所有人取得所有权，但应当给原动产所有人以补偿。 

（2）混合发生在动产之间，它与附合的不同在于：附合（指

动产的附合）的数个动产在形体上可以识别，只是分离后要

损害附合物的价值，出于社会利益考虑不许分割；而混合则

是数个动产混合于一起，在事实上不能也不易区别。但二者

的法律效果却无区别，故混合应准用附合的规定。 （3）加

工物的所有权原则上归原物的所有人，并给加工人以补偿。

但是当加工增加的价值大于材料的价值时，加工物可以归加

工人所有，但应当给原物的所有人以补偿。 考点三十三：按

份共有 1．按份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的份额依照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

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应当注意的是，共有人对财产没有约

定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

有家庭关系、同居关系以外，视为按份共有。 2．按份共有

的内部关系：（1）各共有人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权时应

当按其份额进行。（2）共有物的处分。一是对其享有的份额

的处分，二是对整个共有物的处分。共有人对其份额只能进

行法律上的处分，即将其份额分出或转让。共有人对其份额

可以转让而不必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

在合同中对共有份额的分出和转让进行了限制的除外。在共

有人转让其份额时（这里的转让，应解释为出卖，赠与不应

包括在内），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其他共有人有优先于非

共有人购买的权利。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其他共有人的这种



优先购买权，应当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在共有人抛弃其应有

份额后，该应有份额应归属于其他共有人。按份共有人对共

有物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与法律上的处分。这种处分

及于共有物的全部，应由全体共有人协商，不能由某一共有

人或某部分共有人擅自为之。如果共有人对处分共有物不能

达成一致协议时，可以按拥有共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

人的意见办理，但不得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利益。当然，共有

人之间有协议的，依照其协议。(3)除了共有人之间有特别约

定外，对共有物的管理，应由全体共有人共同进行。但保存

行为共有人可以单独进行，改良行为不能完全由共有人单独

进行，应由拥有共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后进行

。共有物的管理费用，包括保存费用和改良费用以及共有物

的其他费用，共有人之间有约定按照其约定承担，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全体共有人按其份额比例分担。如果

某一共有人支付了上述费用，超过其份额所应负担的部分，

有权请求其他共有人按其份额偿还所应负担的部分。这种偿

还请求权是一种债权，如果其他共有人不履行此项债务，应

按债的一般规则处理。(4)共有人之间的物上请求权。如果其

他共有人否认共有人的应有份额，则共有人可以以其他共有

人为被告，提起确认其应有份额的诉讼。如果其他共有人妨

害共有人应有份额的，共有人也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 3．

按份共有的外部关系：(1)各共有人对于外部的侵害，可以为

共有人全体的利益独立行使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2)在

共有人与第三人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中，除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以外，共有

人应负连带义务或承担连带责任。在这种连带关系中，共有



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在代替其他共有人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后

，有权请求其他共有人偿还其应当承担的部分。 4．共有物

的分割：在按份共有关系期间，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财

产的，依照其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

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

要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在按份共有消灭的大多数情况下，都要进行共有物的分割

。共有人在分割共有物时，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分割方

法有：（1）实物分割；（2）变价分割；（3）作价补偿。共

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动产有瑕疵的，其他共有人应当按

照份额分担损失。 考点三十四：共同共有 1．共同共有根据

共同关系产生，必须以共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这种共同关

系，或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如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或是

由合同约定的，如合伙合同。没有共同关系这个前提，共同

共有就不会产生，而丧失这个前提，共同共有就会解体。各

个共有人对于共有物，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权，并平等地承担义务。 2．共同共有的内外部关系：对于

共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行使，应当得到全体

共有人的同意。如果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某个或

某些共有人有权代表全体共有人管理共有财产时，则该共有

人可以依法或依合同对共有财产进行管理。但是，在共同共

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一般是无

效的。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

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

人赔偿。共同共有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对于共有物的管理

费用及其他费用应当共同负担。对于共同共有人因经营共有



财产对外发生的财产责任或对造成第三人的损害，全体共有

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共有在共同关系存续中，各共有人

一般不得请求分割共有物。但是，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

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但因分割给

其他共同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予以赔偿。 3．共同共有

的类型：（1）夫妻共有财产，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

的合法收入和共同劳动收入，以及各自因继承或接受赠与取

得的财产。夫妻双方经过协商，约定以其他方式确定夫妻间

的财产归属的，只要夫妻双方的这种约定不违反法律的禁止

性规定，就应当依这种约定来确定夫妻间的财产归属。夫妻

的婚前财产，是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但是婚前财产在婚后经过长期共同使用，财产已经在质和

量上发生很大的变化的，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将财产的全

部或部分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对于婚前财产，在婚后

如果用共有财产进行重大修缮，通过修缮新增加的价值部分

，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夫妻一方在处分共有财产时，另

一方明知其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事后不得以

自己未亲自参加处分而否认处分的法律后果。（2）家庭共有

财产，包括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

、共同所得的财产。家庭共有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

（3）共同继承的财产。这是指在继承开始以后、遗产分割以

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继承人对之享有继承权的遗产。在分

割遗产时，共同继承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确定各自的

份额或按遗嘱的规定确定各自的份额。 考点三十五：地役权 

地役权采用书面合同形式设立，自合同生效时，地役权发生

效力。地役权采登记对抗主义，未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地役权的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剩余的期限。 地役权与土地所

有权及其他用益物权的关系：（1）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地役权

或者负担地役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时

，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继续享有或者负担

该土地上的地役权。（2）土地上已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

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的，未经上述用益物权

人同意，土地所有权人不得设定地役权。（3）土地承包经营

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的，除合同另有约定的

以外，地役权一并转让。地役权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但地

役权不得单独转让。（4）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抵

押的，在实现抵押权时，抵押权一并转让。但地役权不得单

独抵押。 在传统民法中，只有地役权的概念，没有相邻权的

概念。地役权既包括法定地役权，又包括约定地役权。但在

我国现行民法中，存在相邻权的概念，因此，地役权仅指约

定地役权。地役权和相邻权在内容上可能重叠，但其设立方

式不同，地役权通过合同设立，相邻权是法律规定的。 考点

三十六：抵押权的标的 可以作为抵押物的财产有：（1）抵

押人所有的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以依法获准尚未建造

的或者正在建造中的房屋或者其他建筑物抵押的，当事人办

理了抵押登记，该抵押应为有效。以经法定程序确定为违法

、违章的建筑物抵押的，抵押无效。另外，以尚未办理权属

证书的财产抵押的，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能够提供权利

证书或者补办登记手续的，可以认定抵押有效。但在此种情

况下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2）建设

用地使用权。（3）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



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4）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

品。（5）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6）交通运输工具。

（7）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例如，当事人以农作物进行

抵押。此时需注意的是，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分离的

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 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1）土地所有权；（2

）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3）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

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

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但以其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

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该抵

押应为有效；（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有争议的财产；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6）依法不能抵押

的其他财产。 注意：（1）对于可以抵押的财产，抵押人既

可以将其中的一项财产单独抵押，也可以将几项财产一并抵

押。在将几项财产一并抵押时，抵押财产的范围应当以登记

的财产为准。抵押财产的价值在抵押权实现时予以确定。（2

）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

可以将现有的或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进

行抵押。这里所说的“将有的”，必须要有合同依据或其他

材料能够证明。（3）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

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

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4）按份共有人以其共有

财产中享有的份额设定抵押的，抵押有效。（5）共同共有人

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抵押无效

，但是，其他共同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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